
四川省质量强省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征集 2026年度“天府名品”标准

培育项目的通知

相关成员单位，各市（州）质量强市（州）议事协调机构，有关

单位：

为持续打造“天府名品”高端区域公共质量品牌，完善“天府名

品”标准体系，现就征集 2026 年度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运用

省质量强省办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遴选，形成“天府名

品”标准培育名录，指导纳入培育名录的申报单位研制“天府名品”

标准。研制发布的标准将作为“天府名品”产品（服务）的认证依

据。同时，推荐实施效果好、先进性突出的“天府名品”标准申报

行业标准、国家标准、国际标准。

二、项目申报

（一）申报单位

1．经营主体申报。近 3 年未发生质量安全、生产安全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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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污染、公共卫生等事故，未因质量、消费等问题受到行政处罚，

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，具有“天府名品”标准研制能力或意愿，拟

通过“品质认证”方式申请“天府名品”品牌标识授权的经营主体，

可申报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。

2．社会团体、技术机构申报。具有相应技术能力，积极推动

“天府名品”品牌建设的社会团体、技术机构，与产品（服务）所

属经营主体就标准培育、研制、认证等事项协商一致后，可申报“天

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

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需经推荐单位审核后申报。省直有

关部门、市（州）质量强市（州）议事协调机构、省级（含）以

上社会团体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可向省质量强省办推荐“天府名

品”标准培育项目。

（三）申报程序

1．申报单位填写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

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承诺书（附件 2）等，报送相关推荐单位。

2．推荐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核，明确推荐意见并反馈申报

单位。

3．申报单位向省质量强省办提交申报材料。

申报截止后，省质量强省办组织专家审查遴选形成“天府名

品”标准培育名录，在“天府名品”公共信息平台（https://www.scn

qi.cn/pages/home/tianfu.html）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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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条件

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主要征集拟开展研制或由现行标准

转化的产品（服务）标准。产品（服务）具有四川特色，体现四

川制造、农产、服务等先进质量水平，相关技术指标具有领先性、

创新性，均可申报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。

（一）农产品类

农产品稳定产出年限不低于 3年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销售额或市场占有率在省内同类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；

2．通过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产

品等认证之一。

所属经营主体为省级（含）以上标准化试点单位、农业技术

推广单位等，或参与过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制修订的

申报项目优先纳入培育名录。

（二）制造业产品类

产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执行标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；

2．关键技术指标领先或填补技术空白；

3．获得省级（含）以上首台（套）装备、首批次材料等认定。

所属经营主体为省级（含）以上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制

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，或参与过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制修订的申报项目优先纳入培育名录。

（三）服务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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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项目所属领域符合《现代服务业统计分类》（国家统计

局令第 36 号）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．体现四川特色，具有市场影响力或品牌效益，或形成可复

制、可推广的服务模式；

2．执行先进的企业标准；

3．所属经营主体综合竞争力、经济效益等在省内同行业中处

于领先地位。

所属经营主体参与过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制修订

的申报项目优先纳入培育名录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书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

的证明；

（二）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申报表；

（三）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承诺书；

（四）标准草案或现行有效的标准文本（如有）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质量强市（州）议事协调机构（市场监管

局）根据本地实际推荐 1—5 个标准培育项目。省直有关部门结

合品牌建设职能职责和主管行业实际推荐。省级（含）以上社会

团体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技术机构根据实际情况推荐。

（二）请申报单位于 3 月 20 日前将申报材料提交至“天府名

品”公共信息平台，并同步发送至电子邮箱：1005747197@qq.c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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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。

联系人：省质量强省办 王渝博 028—86607566；

省质量标准院 李 莉 028—86630641。

附件：1．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申报表

2．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承诺书

四川省质量强省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6年 2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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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申报表
申报单位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产品（服务）名称

产品系列/类别

是否采用国际标准或
国外先进标准

□是 □否 采用何种标准：□ISO □IEC □ITU □其他
采标程度：□等同 □修改
采用标准号：
采用标准名称：

执行标准类型 □国家标准 □行业标准 □团体标准 □企业标准

申报单位 □经营主体 □社会团体 □技术机构

类型

农产品

□省级（含）以上标准化试点单位
□省级（含）以上农业技术推广单位
□其他： （附佐证材料）
□无公害产品
□有机农产品
□绿色食品
□地理标志产品
□其他： （附佐证材料）

销售额、市场占有率情况： 稳定产出年限：

制造业产品

□省级（含）以上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□省级（含）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
□其他： （附佐证材料）

□执行标准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
□关键技术指标领先或填补技术空白
□省级（含）以上首台（套）装备、首批次材料等
□参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等制修订
□其他： （附佐证材料）

服务项目

□体现四川特色，具有市场影响力或品牌效益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服务模式
□执行先进的企业标准
□综合竞争力、经济效益等在省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
□参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等制修订
□其他： （附佐证材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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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度产品销售额/服
务性年收入（万元）

产品（服务）基本情况
简介（特色优势等）

产品（服务）适用的国
际、国家、行业、地方
标准情况

产品（服务）关键技术
指标先进性对比情况
（与现有国际、国家、
行业、地方标准对比）

拟研制/拟由现有标准
转化

□研制 □转化
标准编号：
标准名称： （拟转化的填写现有标准）

二、产品（服务）所属经营主体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项目负责人 电话/手机

职务/职称 电子邮箱

产品（服务）所属经营主体是否近3年未发生质量安全、生产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公共卫
生等事故，未因质量、消费等问题受到行政处罚，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

□是 □否

是否具有“天府名品”标准研制能力或意愿，拟通过“品质认证”方式申请“天府名品”品牌
标识授权

□是 □否

单位意见
（单位盖章）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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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单位〔申报单位与产品（服务）所属经营主体一致的此项不填〕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项目负责人 电话/手机

职务/职称 电子邮箱

是否就标准培育、研制、认证等事项与产品（服务）所属经营主体达成一致 □是 □否

申报单位意见
（单位盖章）

日期：

四、推荐单位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联系电话

推荐单位意见 （单位盖章）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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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

承诺书

本单位自愿申报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，纳入“天府名品”

标准培育名录后，积极开展相关标准研制或转化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
本单位具备标准研制必需的装备、专业人才队伍及经费保

障，相关产品（服务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相关标准等要

求。研制或转化的标准纳入“天府名品”标准体系后，通过“品质

认证”方式申请“天府名品”品牌标识授权〔申报单位为产品（服务）

所属经营主体时〕/指导相关产品（服务）所属经营主体通过“品

质认证”方式申请“天府名品”品牌标识授权〔申报单位非产品（服

务）所属经营主体时〕。

本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适宜公开，不

涉及知识产权纠纷，符合保密相关要求，自愿接受相关部门及机

构的查证，承担因申报材料失实产生的责任。

申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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